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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8月12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93期 投注总额124600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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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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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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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97注

奖金

3029506元/注

30024元/注

2212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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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派奖金额600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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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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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13589

奖金

0元

0元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839.8396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10日

第2016093期 投注总额：65542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2 0 5 8 4 1 猪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216期 投注总额：445004元

02 03 08 14 15

奖池累计5.7240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8月10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79
6339

奖金

0元
717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216期

浙江销售2446604元，返奖额761452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1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77134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628元

浙江中奖注数

542

564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3 3 4

遗失浙江省社会团体会
费 票 据 一 本 ，号 码 为 ：
1250560651-1250560675， 声
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
江和合光伏玻璃技术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
2016年7月31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45000.72万元，其中本
金39547.5元。债务人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该债权由浙江恒
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和合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浙江合
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和合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赵建杨、赵
根有、傅条云提供保证担保，并由浙江合美休闲用品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党山镇梅林村三村村山北村的39220平方米土
地及59950.46平方米房产以及浙江和合光伏玻璃技术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滨海工业园区的土地厂房提供抵押担
保。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
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
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我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

ping@ 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公 告
申请人：刘建发，男，公民身份号码：330104196211251614。
遗嘱人：任银凤，女，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生前住杭州市景

芳一区13幢3单元203室，于二○○五年五月五日在杭州死亡。
任银凤生前于2005年3月7日在原杭州市江干区公证处立下公证遗

嘱，公证书编号：（2005）杭江证字第456号。遗嘱内容为：在任银凤去世后
将位于杭州市景芳一区13幢3单元203室的房屋产权归小儿子刘建发一人
继承，不作为其夫妻共有财产。

现刘建发向我处申请办理遗嘱继承公证，要求继承上述财产。因按刘
建发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上任银凤的部分法定继承人，故现本处通
过公告向任银凤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上述事项。相关人
员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壹个月内，对任银凤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出异议
并递交证明材料。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则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出具公
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清泰街348号雪峰大厦
联系电话：0571-87857663 潘公证员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
2016年8月12日

(2016)浙0102民初127号
杭州基正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华洲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洲家具有限公司、姚文华、寿志英、姚荣华：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减少诉讼请求申
请书、举证通知书、证据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24号

陈小雪、周泉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25号

赖圣康、赖传框、杨通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40号

齐朝雄、齐朝利、陈春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66号

陈明雄、郑雪清、徐利红、陈崇明：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
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67号

黄晓敏、廖曾秀、黄瑞忠：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173号

包锦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坤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172号

包锦跃、杭州翠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永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57号

杭州鑫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冬
芳诉被告浙江爱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杭州鑫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
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11号

杭州诸义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兴发铝业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021号

郎建飞、孙建芳：原告毛沁沁诉被告郎建飞、孙建
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起诉要求：1、
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0
元，利息110000元（利息自2014年9月1日起暂计算至
2016年6月30日，剩余利息仍按月息1%计算至判决本
息付清之日）两项合计人民币610000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
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5
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40号

章国平：本院受理浙江万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934号

赵爱珍：原告张丽勇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
知、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1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673号

浙江浙联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和府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148、3152、3153、3154、3155号

郑建英：本院受理原告徐彩华诉被告郑建英民间
借贷纠纷五案，原告诉讼请求为：3148号案，1、归还借
款本金10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3152号
案，1、归还借款本金4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3153号案，1、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2、案件受理
费由被告承担。3154号案，1、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
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3155号案，1、归还借款本
金2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因被告郑建
英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783号

黎炜：本院受理原告魏亚琴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逾期利息损
失。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07号

董招娣：本院受理原告李红英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398号

方军民：本院受理李根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送达（2016）浙 0106
民 初 239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
4374号

杭州叠石餐饮娱乐管
理有限公司、黄海泳：本院
受理杭州林氏酒业有限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437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042号

洪炼钧：本院受理原告王新波诉被告洪炼钧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洪炼钧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和利息，并承担本案产生的所有费用。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4541号

刘泮明：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开元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
托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对杭州西湖区天
目山路151号1117室房屋及室内装修、家具、家电进行
评估，现已作出中证房（2016）字第070701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
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
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
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501号

卢智勤、王思东：本院受理原告周水凤诉被告卢智
勤、王思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卢智
勤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和利息，被告王思东承担还款
连带责任，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一切费用。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84号

沈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方归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加罚息、复利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14: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91号

王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方归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加罚息、复利并承担本
案诉讼费、保全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4: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44号

王玉香：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方归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加罚息、复利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92号

章春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方归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加罚息、复利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午16: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2087号

杭州佳灿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万象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和张有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滨
民初字第208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信达财科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支付原告杭州万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道闸更换费
2000元；被告张有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
原告杭州万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道闸更换费 3500
元；案件受理费50元和公告费650元，均由张有生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79号

叶建龙：本院对陈关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
9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31号

揭阳市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东
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
有限公司、揭阳市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462号

王兴华：本院受理原告何修元诉被告王兴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21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
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462号

石凤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石凤娟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1月21日上午8时
4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6年8月22日下午14:
30在杭州市太平门直街260号三新银座大厦1302B
室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拥有的“上海舜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
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债权本金905.26万元，利息
人民币20.53万元，合计人民币925.79万元（利息截
止至2015年5月20日）。

二、展示及报名：
即日起至 2016 年 8 月 19 日 15 时前接受咨

询、资料展示及报名，意向竞买人凭有效证件到
本公司办理报名手续并交纳保证金（拍卖保证金
确保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到达浙江永盛拍卖有限

公司账号或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账号）。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拍卖标的：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上述
人员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拍卖标的的，后果自
负。其他未尽事宜详见《拍卖文件》。

三、咨询电话：0571-85268823 金先生
江干工商监督电话：0571-86025870

浙江永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2日

拍 卖 公 告 注销公告
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

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
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联系人：赵建强
电话：13004623610
地址：绍兴市金丰大厦商务楼

8 楼
邮编：312000

杭州三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8月12日

注销公告
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

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
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联系人：赵建强
电话：13004623610
地址：绍兴市金丰大厦商务楼

8 楼
邮编：312000

宁波三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8月12日

注销公告
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

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
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联系人：赵建强
电话：13004623610
地址：绍兴市金丰大厦商务楼

8 楼
邮编：312000

宁波保税区三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8月12日


